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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推廣資助計劃》申請表格 

申請項目(  B2B /  B2C 電商平台服務項目) 

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1.申請者(自然人/法人名稱，請參照 M/1 納稅人姓名/公司名稱填寫) 

中文:  

英/葡文: 

2.背景資料 

a) 企業 填寫部份                                            ( 企業類型:  □ 個人企業   □ 有限公司持有之商號 ) 

納稅人編號: 行業(按營業稅檔案，請填寫文字): 

場所登記(營業稅檔案)名稱: 場所登記(營業稅檔案)編號: 

營運地址(按 M/1 上場所之坐落地點): 

成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編號: 

主 

要 

股 

東 

姓名 身份證號碼/公司納稅代碼 控股比例 公司任職 

    

    

    

    

由澳門居民擁有之股權或控股權百分比: _____________% 

3.聯絡資料 

聯絡人名稱: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址: 
 

申請項目及明細 

4.認可電商平台資料  

電商平台名稱: 

5.欲於網上推廣及銷售之產品 

產品簡介:  

6.申請金額 

名稱 申請金額(澳門元) 

技術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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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在本申請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用作執行招商投資促進局職責範圍內的工作； 

⚫ 個人資料在網絡上的流通可能存在被未經許可的第三人知悉和使用的風險； 

⚫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本局的資料。 
 

8.申請企業蓋章及法定代表簽署 

茲聲明：1. 本申請表所填寫及提交之資料全部屬實； 

2. 本人已瞭解及同意本表以及一切關於《電子商務推廣資助計劃》規則； 

3. 倘申請企業與供應商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關聯關係（尤其但不限於：A 申請企業的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其配偶或父母或

子女為供應商的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B 申請企業為供應商的股東；及 C 供應商為申請企業的股東），申請企業須主動且如實

申報，否則招商投資促進局有權不予資助、全部或部份取消已批給的資助，且不影響追究倘有之法律責任； 

4. 為適用《電子商務推廣資助計劃》的規定，□ 同意 /□ 不同意 招商投資促進局協助本人向財政局和商業及動產登記局資料庫

內讀取涉及本申請之相關稅務及商業登記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注意事項 

9.申請資格 

申請者（自然人或法人商業企業主）須符合以下條件： 

⚫ 非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庫房債務人，為稅務效力並在財政局登記至少滿 2 年，且開業時登記從事之業務為產品的生產、貿易、批發或零

售，如開業登記時非為從事上述業務者，則需於提出申請時已增加及從事相關業務滿 1 年或以上； 

⚫ 如屬法人，至少由澳門居民擁有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的資本。（為推動澳門產業的多元發展，促進更多“澳門”相關的產品推廣，對不

具備上述申請資格之“澳門製造”及“澳門品牌”企業主之申請，本局將根據企業主提供之具體證明，酌情考慮接納其申請。） 

10.受資助者注意事項 

⚫ 獲批之申請不可轉讓或與其他企業共同使用； 

⚫ 於獲批後 90 日內須向本局提供開支相關憑證，提交聲明書表示支付收據金額為扣除任何形式折扣/優惠後之實際支付金額； 

⚫ 本局將根據申請者之實際使用情況支付資助。 

11 其他注意事項 

⚫ 申請者/受資助者遵守《電子商務推廣資助計劃》內各項規定，包括必須如實提供資料及作出聲明、受資助者必須將資助款項用於批給

決定指定的用途，確保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活動、並接受及配合《電子商務推廣資助計劃》內第 10 點所指及公共實體對運

用資助款項的監察等義務； 

⚫ 受資助的項目不得兼收澳門其他公共實體的財政資助，但屬本局與其他公共實體作出協調的情況除外； 

⚫ 當申請者發生重大營運情況變更(如股權架構變更、所營業務變更或結業等)導致與本局獲悉的申請資料不同，申請者須於相關情況變更

後翌日起計 15 日內向本局申報並提交更新資料； 

⚫ 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法規，尤其第 18/2022 號行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資助制度》、第 79/2022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

批示核准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資助規章》以及本計劃的規定； 

⚫ 所有申請資料僅作本資助計劃之用。申請者須確保所提交的文件及資料準確無誤，一經提交將不獲退回； 

⚫ 本局擁有執行本計劃的修訂權及最終解釋權。 

12.此欄由本局人員填寫 13.本局收件蓋章 

收表人:   

接收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  ) 

 

 

   

 

   


